
山中医科〔2018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山西中医药大学
科研实验室技术服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处（室、委）、学院（部）、中心：

《山西中医药大学科研实验室技术服务管理办法》经 2018

年 6月 28 日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山西中医药大学

2018 年 7月 15 日

山西中医药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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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中医药大学
科研实验室技术服务管理办法

为了规范学校科研实验室的管理，合理使用实验场地和仪器

设备，高效地发挥科研实验室的作用、充分调动实验技术人员的

积极性，为维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和日常维护、维修提供资金

补充，鼓励实验室在完成教学、科研任务的前提下，积极创造条

件开展对学校内、外的技术服务。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服务范围

一、为各级、各类科研课题提供服务；

二、承接分析、测试、实验、试验、检验等任务；

三、举办各类相关培训班并为外单位代培实验技术人员。

第二条 服务原则

一、学校承担的各级、各类课题原则上应在校内完成；

二、校内、外技术服务均应收费；

三、校外单位（含协作单位）委托的各种服务项目一律按收

费标准收费，或根据协议收费。

第三条 程序

一、填写入室申请表；

二、根据课题内容和实验方案安排做出费用核算（按收费办

法核算）；

三、实验管理中心审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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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凭审批申请表办理入室手续，经入室培训合格后挂牌进

室；

五、实验完成后，到计财处办理支票转账缴费，任何人不得

收取现金。

第四条 科研实验室实行有偿服务，按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

行。

第五条 补充规定

一、承担服务项目一律实行合同制，合同的签订（包括使用

仪器设备、人员、场地等）都需经实验管理中心审核；无合同的

不准承办，否则造成损失由承接人承担。

二、实验室在保证完成科研任务的前提下，统筹安排。如有

违背，根据情节给予处分，对直接责任人在考核、评职及津贴的

发放等方面予以参考，人为造成设备损坏的除按照规定赔偿外，

对责任人要给予经济处罚。

三、对所承接任务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，严格执行，

对无故终止合同造成较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；

四、实验室提供的玻璃器皿和低值耐用品等一旦损坏，按山

西中医药大学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

五、在本实验室开展的实验，待项目完成后，须将原始数据

交由实验管理中心存档，本人可以另外备份；

六、研究生完成课题及本科生毕业实习按既定收费办法实行

收费减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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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经审批立项的大学生“创新创业”项目及自主科研活动

不收取任何费用；

八、如因工作失职或操作不当造成实验损失的，经核实后应

追究当事人责任（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实验损失的除外）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实验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校领导，校党委各部门，院党委（党总支），工会、团委。

山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7月 15日印发


